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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  

 

 河海教务〔2022〕11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关于开展 2022 年河海大学本科优秀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培育计划的通知 
 

各学院: 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是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环节，对培养大学生

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。为进一步提高本科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质量，充分发挥高质量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示范引领

作用，现开展 2022 年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培育计划项目申

报工作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目标 

以质量求发展，加强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培育力度，注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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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能力、知识和综合素质的协调发展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

团队协作精神，努力培养出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参加培育计划学生条件 

1. 我校全日制在籍本科四年级学生。 

2. 学业成绩优异，富有创新精神，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，

在校期间参加过相关学科竞赛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等。 

（二）选题要求 

选题应体现本学科专业的发展方向，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

的原则，密切结合培养目标和专业特点，体现教学要求，具有一

定的应用性、实用性、可行性、综合性和创新性。具备取得创新

性成果的研究条件，能够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，进行科学的分析

与综合，提出新问题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、手段。已取得阶段

性成果的，优先推荐。 

（三）指导教师要求 

指导教师具备高度责任心，在本学科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研

究能力，且目前从事的课题研究与所指导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选题

相关。 

三、项目实施及管理 

1．前期申报。学院组织师生填报《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培育计划项目申请书》。学校根据上报情况，择优确定当年

度培育项目,资助培育项目 20项左右。学校根据近年来省优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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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(论文)一等奖获奖情况，分配各学院拟推荐指标（详见附件

1）。 

2．经费资助。学校对列入培育计划的项目给予一定的经费

资助，额度为 5000 元/项。若培育项目参评江苏省优秀本科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并最终获得一等奖，额外追加 5000 元/项；获得二

等奖，不再额外奖励；获得三等奖，扣除所属学院经费 5000 元/

篇；未获奖或者未获校内推荐，扣除所属学院经费 5000 元/篇并

且该学院年终考核扣 2分/篇。资助经费专款专用，由指导教师用

于培育项目所需的经费支出。学院应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培育项目

的实施，向学生提供必要的场地、设施等。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学

院设立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培育项目或者进行项目配套。 

3．过程管理。培育过程中，学院应及时做好跟踪和反馈。

指导教师应切实加强对学生查阅文献、制定研究计划、开题、实

施、撰写（设计、创作）等方面的指导，把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

独立科研能力贯穿于指导工作的全过程。 

4. 内容变更。涉及变更指导教师、研究内容等事项，项目

负责人应提出书面报告，经学院审核，报学校批准。 

5．项目执行。项目执行截止时间，以完成今年“江苏省本

科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”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限，在此期间，

培育项目获学校推选参评名额的，继续做好材料打磨工作；未获

校内推选的项目，指导教师不得申请下一年度的培育计划。 

四、申报时间及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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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时间：2022 年 2月 24日至 3月 7日。 

2.申报方式：填写《本科生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培育计划

项目申请书》（见附件 2），需指导教师及教学院长签字，学院

盖章送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（江宁校区行政楼 206-2 室），同时将

电子档发送至邮箱 jwcsjk@hhu.edu.cn。 

3. 其他未尽事宜可联系教务处沈老师，联系电话

025-58099175。 

 

附件：1. 各学院拟推荐指标分配表 

      2.《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培育计划项目申请书》     

      3. 河海大学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培育计划项 

         目推荐排序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2022 年 2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河海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月 24日印发 

录入： 李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 沈滢俐 


